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
[image: image1]
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
柳政复〔2025〕35号

申请人：尹XX，性别：女 　身份证号码：220524XXXXXXXX0662

申请人：王XX，性别：女 　身份证号码：220524XXXXXXXX0048
申请人：周XX，性别：女 　身份证号码：220524XXXXXXXX0080
申请人：徐XX，性别：男 　身份证号码：220524XXXXXXXX0034
委托代理人：李XX，吉林XX律师事务所律师
被申请人：柳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给付失业保险待遇职责不服，于2025年8月7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因申请人2025年9月30日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终止对本案的审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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